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令

第 20 号

《个人信息出境认证办法》已经 2025 年 7 月 21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025 年第 17 次室务会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同意，现予

公布，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庄荣文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 罗 文

2025 年 10 月 14 日

个人信息出境认证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规范个人信息出境认证活动，促进个人信息

高效安全跨境流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

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方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外提供个人信息，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个人信息出境认证，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

保护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由依法取得个人信息保护认证资质的专

业认证机构，证明个人信息处理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等个人信

息处理活动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标准、技术规范的合格评定活

动。



第四条 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家数据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制定个人信息

出境认证相关标准、技术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家网信部门制定个

人信息保护认证规则、统一认证证书及标志。

第五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的方式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

的，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情形：

（一）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

（二）自当年 1 月 1 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10 万人以上、不满 100 万人个人

信息（不含敏感个人信息）或者不满 1 万人敏感个人信息。

前款所称向境外提供的个人信息，不包括重要数据。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网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采取数量拆分等手段，将依法应当通过出境安全评估的

个人信息通过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的方式向境外提供。

第六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在申请认证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前，应当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告知、取得个人单独同意、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等义

务。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重点评估以下内容：

（一）个人信息处理者和境外接收方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范围、方式等的

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

（二）出境个人信息的规模、范围、种类、敏感程度，个人信息出境可能对

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个人信息权益带来的风险；

（三）境外接收方承诺承担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管理和技术措施、能力

等能否保障出境个人信息的安全；



（四）个人信息出境后遭到篡改、破坏、泄露、丢失、非法利用等的风险，

个人信息权益维护的渠道是否通畅等；

（五）境外接收方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和法规对出境个人

信息安全和个人信息权益的影响；

（六）其他可能影响个人信息出境安全的事项。

第七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认证方式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应当向专业认

证机构申请个人信息出境认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申请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的，应当由其

在境内设立的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代表协助进行申请。

第八条 专业认证机构应当按照认证基本规范、个人信息保护认证规则开展个

人信息出境认证活动。符合认证要求的，专业认证机构应当及时出具认证证书。

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 3 年。证书到期需继续使用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在

有效期届满前 6 个月提出认证申请。

第九条 专业认证机构应当在出具认证证书或者认证证书状态发生变化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报送个人信息出境认证证书相关

信息，包括认证证书编号、获证个人信息处理者名称、认证范围以及证书状态变

化信息等。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与国家网信部门建立认证信息共享机制。

第十条 专业认证机构发现获证个人信息处理者存在个人信息出境情况与认

证范围不一致等情形，不再符合认证要求的，应当暂停其使用直至撤销相关认证

证书。



国家网信部门和有关部门在个人信息保护监督管理工作中发现获证个人信

息处理者存在前款情形的，专业认证机构应当配合暂停其使用直至撤销相关认证

证书。

前两款规定的情形，应当通过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予以公布。

第十一条 专业认证机构在开展认证活动中，发现个人信息出境活动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应当及时向国家网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二条 开展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的专业认证机构应当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批准取得个人信息保护认证资质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国家网信部门办理

备案手续。办理备案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取得的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认证资质情况；

（二）近 3 年从事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专业工作情况；

（三）专业认证机构人员安全背景审查材料；

（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实施细则及工作计划；

（五）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防范机制；

（六）对获证个人信息处理者进行的个人信息出境活动符合认证标准情况的

持续监督机制；

（七）投诉受理和争议解决机制；

（八）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专业认证机构应当对所备案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国家网信部门收到专业认证机构提交的备案材料后，会同国家数据管理部门

对备案材料进行审核。材料齐全的，应当在 30 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并进行公示；

材料不齐全的，不予备案，应当在 30 个工作日内通知专业认证机构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国家网信部门对个人信息出境认证活动

进行监督，开展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检查，对认证过程和认证结果进行抽查，对专

业认证机构进行抽查和评价。

第十四条 国家机关、专业认证机构等从事认证活动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在

履行职责中知悉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等应当依法予

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非法使用。

第十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获证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办法规定向境外

提供个人信息的，可以向专业认证机构、网信部门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第十六条 省级以上网信部门和有关部门发现获证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

出境活动存在较大风险或者发生个人信息安全事件的，可以依法对获证个人信息

处理者进行约谈。获证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按照要求整改，消除隐患。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

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处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办法施行前制定的关于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的相关规定与本办法

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